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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钦州润港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收到关于对广西钦州润港林业股份有限公

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的 

的更正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广西钦州润港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7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关于

公司收到关于对广西钦州润港林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

的决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6）。因相关工作人员的疏忽，导致

《关于公司收到关于对广西钦州润港林业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

函措施的决定的公告》内容有误，现做如下修改：  

1、 更正前: 

一、主要内容 

（一） 涉嫌违规事实： 

公司未在 2019 年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四个月内编制并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迟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公司仍未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

 

（二） 处罚/处理依据及结果（如适用）：  

上述行为不符合《关于做好当前上市公司等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



作有关事项的公告》（证监会公告[2020]22 号）、《关于做好挂牌公司等

2019 年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股转系统公告

[2020]264 号）规定的可以延期披露情形。违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信

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62 号）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

一款规定。 

依据《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62 号）

第四十九条规定，广西证监局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

更正后: 

一、 主要内容 

（一）涉嫌违规事实： 

公司未在 2019 年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四个月内编制并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截至目前，公司仍未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且不符合《关

于做好当前上市公司等年度报告审计与披露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证

监会公告[2020]22 号）、《关于做好挂牌公司等 2019 年年度报告审计与

披露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股转系统公告[2020]264 号）规定的可以延

期披露情形。 

 

（二）处罚/处理依据及结果（如适用）：  

上述行为违反了《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162 号）第十一条第一款、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依据《非上市公众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62 号）第四十九条规定，广西

证监局对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 



更正后的《关于公司收到关于对广西钦州润港林业股份有限公司采

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的公告》（编号：2020-008）同时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进行披露，敬请查询。由此给投资

者造成的不便，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广西钦州润港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8 月 27 日 


